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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
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

暂行办法的通知
东政办〔2017〕60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东至经济开发区、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

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东至县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暂行办法》已

经县政府第 16 届 13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11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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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至县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
征收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全县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管理，

根据《安徽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内河河砂资源是指在内河管理范围内的

采挖砂、石。

第三条 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应

纳入财政预算管理。

第四条 企业开采内河河砂必须经县水务局许可，依据县水

务局确定开采位置、开采范围、开采砂量从事采砂活动，不得违

规违法开采。

第五条 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和管理应当接受

县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章 征收

第六条 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主体为县水务局。

第七条 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采用从量征收的办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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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量征收费率由县水务局会同财政局根据市场情况每年元月和

七月份公开发布。

第八条 开采企业于河砂开采次月 5 日前向县水务局提交分

乡镇上月开采河砂量清单，并于 10 日前申报缴纳河砂资源有偿

使用收入。

第三章 缴库

第九条 县水务局根据开采企业申报的采砂量核实缴款额，

分乡镇开具统一的《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》，并于 10 日

内填制《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，将资金缴入非税汇

缴户，收入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第十条 收入票据由县水务局统一向县财政局领取，领用时

“分次限量，核旧领新”，核销时必须票款同行。

第四章 违规处理

第十一条 开采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瞒报、少报、漏报或

不缴纳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，由县水务局责令期限缴纳；

拒不缴纳的，处以应缴纳内河河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2 倍以上 5

倍以下罚款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水务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